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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３

证券简称：隆基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海燕女士

６

、会议的召开以及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３

人，代表股份

６７

，

５７６

，

３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６．３１％

。 其

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

人，所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６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５６．２５％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１２

人，所持有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为

７６

，

３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３６％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５０４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５％

，反对

４０

，

０００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３２

，

１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３％

。

２

、审议《关于制定〈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５０４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５％

，反对

４０

，

０００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３２

，

１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３％

。

３

、审议《关于制定〈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５０４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５％

，反对

４０

，

０００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３２

，

１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３％

。

４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５０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５％

，反对

６５

，

７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８

，

４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１％

。

５

、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５０４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５％

，反对

４０

，

０００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３２

，

１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３％

。

６

、逐项表决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５０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５％

，反对

７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

（

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５０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５％

，反对

７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

（

３

）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５０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５％

，反对

７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

（

４

）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５０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５％

，反对

７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

（

５

）定价原则与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５０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５％

，反对

７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

（

６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５０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５％

，反对

７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

（

７

）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５０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５％

，反对

７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

（

８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５０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５％

，反对

７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

（

９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５０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５％

，反对

７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

（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５０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５％

，反对

７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

（

１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５０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５％

，反对

７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

７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５０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５％

，反对

５８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１５

，

５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１％

。

８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５０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５％

，反对

６５

，

７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８

，

４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１％

。

９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５０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５％

，反对

５８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１５

，

５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和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相关

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０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６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及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上午（星期三）

９

：

３０

。

２

、召开地点：四川宜宾翠屏山庄

３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召集人：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 肖池权董事长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８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３１８

，

７８７

，

２０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６．４５％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的苏绍魁

律师、郭建刚律师对本次会议予以现场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现场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同意《关于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同意

３１８

，

７８７

，

２０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同意

３１８

，

７８７

，

２０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３１８

，

７８７

，

２０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３１８

，

７８７

，

２０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公司《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３１８

，

７８７

，

２０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２０

万吨塑胶管路系统项目的议案》。

同意《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２０

万吨塑胶管路系统项目的议案》。

同意

３１８

，

７８７

，

２０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肖池权、罗云、唐益、李水荣、刘俊、陈林夫、黄冠雄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肖兴刚、杨鹰彪、张文雷、翁国民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１１

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为：

１

）选举肖池权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肖池权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３１８

，

７８７

，

２０１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

）选举罗云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罗云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３１８

，

７８７

，

２０１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３

）选举唐益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唐益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３１８

，

７８７

，

２０１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４

）选举李水荣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李水荣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３１８

，

７８７

，

２０１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５

）选举刘俊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刘俊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３１８

，

７８７

，

２０１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６

）选举陈林夫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陈林夫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３１８

，

７８７

，

２０１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７

）选举黄冠雄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黄冠雄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３１８

，

７８７

，

２０１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８

）选举肖兴刚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肖兴刚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３１８

，

７８７

，

２０１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９

）选举杨鹰彪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杨鹰彪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３１８

，

７８７

，

２０１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

）选举张文雷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张文雷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３１８

，

７８７

，

２０１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１

）选举翁国民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翁国民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３１８

，

７８７

，

２０１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谢芝明、李彩娥、张蕾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与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的职工监事王明安、张玲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成员

５

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为：

１

）选举谢芝明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谢芝明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３１８

，

７８７

，

２０１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２

）选举李彩娥女士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李彩娥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３１８

，

７８７

，

２０１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３

）选举张蕾女士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张蕾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３１８

，

７８７

，

２０１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关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５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４

、会议地点：汕头市龙湖珠津工业区珠津一街

３

号凯撒工业城

８

楼会议室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郑合明先生

６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

４０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１６０

，

５２９

，

０７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５．０１３６％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

表）共

７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１５８

，

６１２

，

０７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４．１１７８％

；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３３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１９１６

，

９９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８９５８％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逐项表决， 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

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０

，

５１８

，

１７１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３２％

；反对

１０

，

９０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８％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和志凯有限公司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１

、发行方式与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５

，

３１８

，

１７１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５５％

；反对

１０

，

９００

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４５％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２

、股票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５

，

３１８

，

１７１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５５％

；反对

１０

，

９００

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４５％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３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５

，

３１８

，

１７１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５５％

；反对

１０

，

９００

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４５％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５

，

３１８

，

１７１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５５％

；反对

１０

，

９００

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４５％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５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５

，

３１８

，

１７１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５５％

；反对

１０

，

９００

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４５％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６

、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５

，

３１８

，

１７１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５５％

；反对

１０

，

９００

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４５％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７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５

，

３１８

，

１７１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５５％

；反对

１０

，

９００

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４５％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数量与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５

，

３１８

，

１７１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５５％

；反对

１０

，

９００

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４５％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５

，

３１８

，

１７１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５５％

；反对

１０

，

９００

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４５％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１０

、决议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５

，

３１８

，

１７１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５５％

；反对

１０

，

９００

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４５％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和志凯有限公司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５

，

３１８

，

１７１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５５％

；反对

１０

，

９００

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４５％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与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

以现金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和志凯有限公司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５

，

３１８

，

１７１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５５％

；反对

１０

，

９００

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４５％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０

，

５１８

，

１７１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３２％

；反对

１０

，

９０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８％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０

，

５１８

，

１７１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３２％

；反对

１０

，

９０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８％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和志凯有限公司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５

，

３１８

，

１７１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５５％

；反对

１０

，

９００

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４５％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０

，

５１８

，

１７１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３２％

；反对

１０

，

９０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８％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２

、见证律师：施念清、陈一宏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８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９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

间。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捷顺大厦三楼。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及委托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唐健先生。

６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３１

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８７

，

４８６

，

９１３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７３．７３％

。

２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４

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８６

，

８１０

，

０１０

股，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

７３．１６ ％

。 其中出席会议的以下关联股东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对议案

一、议案二、议案三回避表决。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１

何军

２９６

，

４９２

２

黄龙生

２７０

，

７８５

３

杨彦辉

２５３

，

４１２

４

张磊

２１３

，

４１３

５

吴开林

２１３

，

４１３

６

赵勇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

周毓

１５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

，

５９７

，

５１５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７

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６７６

，

９０３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０．５７ ％

。

公司独立董事王彩章先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详

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报告书》。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

事进行投票。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宋幸幸、杨仕欣律师出席了会议，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的议案，各子议案的逐项表决结果为：

１．１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为

８５

，

２０５

，

７１９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９％

； 反对股数为

４２５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９％

；弃权股数为

２５８

，

０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２９％

；

１．２

本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种类和数量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为

８５

，

４６３

，

７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９％

； 反对股数为

４２５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９％％

；弃权股数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

１．３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为

８５

，

２０５

，

７１９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９％

； 反对股数为

４２５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９％

；弃权股数为

２５８

，

０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２９％

；

１．４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锁定期、解锁日、相关限售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

８５

，

４６３

，

７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９％

；反对股数为

４２５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９％

；弃权股数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１．５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为

８５

，

４４４

，

９１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７％

； 反对股数为

４４４

，

４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１％％

；弃权股数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

１．６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为

８５

，

４４４

，

９１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７％

； 反对股数为

４４４

，

４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１％％

；弃权股数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

１．７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股权的实施计划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为

８５

，

４６３

，

７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９％

； 反对股数为

４２５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９％

；弃权股数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１．８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为

８５

，

４６３

，

７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９％

； 反对股数为

４２５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９％

；弃权股数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１．９

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为

８５

，

４６３

，

７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９％

； 反对股数为

４２５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９％

；弃权股数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１．１０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为

８５

，

４６３

，

７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９％

； 反对股数为

４２５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９％

；弃权股数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１．１１

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及激励对象解锁的程序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为

８５

，

４６３

，

７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９％

； 反对股数为

４２５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９％

；弃权股数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１．１２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为

８５

，

４６３

，

７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９％

； 反对股数为

４２５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９％

；弃权股数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１．１３

回购注销的原则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为

８５

，

４６３

，

７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９％

； 反对股数为

４２５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９％

；弃权股数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为

８５

，

４６３

，

７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９％

； 反对股数为

４２５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９％

；弃权股数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为

８５

，

４６３

，

７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９％

； 反对股数为

４２５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９％

；弃权股数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

８７

，

０６７

，

２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２％

；反对股数

为

４１９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８％

；弃权股数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

８７

，

０６１

，

３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

；反对股数为

４２５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９％

；弃权股数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２

、见证律师姓名：宋幸幸、杨仕欣。

３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０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３８

债券简称：

１１

锡业债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３

、本次会议以采取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关上北路

３６

号云锡大酒店八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雷毅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７

、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

５１

人，代表股份共计

５０２

，

４７１

，

９９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５．４２８７％

。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

５

人，代表股份共计

４６４

，

８９０

，

４８４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５１．２８３０％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４６

人，代表股份共计

３７

，

５８１

，

５１４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４．１４５７％

。

８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保荐代表人、律师、会计师等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表

决。 议案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刊登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材料》公告。

（一）《关于公司部分董事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０

，

４５７

，

９０６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０％

；反对

１３０

，

６５８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弃

权为

１

，

８８３

，

４３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７％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云锡资源（美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０

，

５３５

，

５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

；反对

５５

，

１３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

为

１

，

８８１

，

２６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７％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云锡资源德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０

，

５３５

，

５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

；；反对

５２

，

９７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为

１

，

８８３

，

４３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７％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向部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０

，

５３５

，

５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

；反对

５３

，

７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为

１

，

８８２

，

７０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７％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０

，

５３５

，

５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

；反对

５２

，

９７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为

１

，

８８３

，

４３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７％

；同意股份表决权数超

过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六）《关于制定

＜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０

，

５３８

，

４８９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２％

；反对

５２

，

９７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为

１

，

８８０

，

５３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７％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

七

)

《关于制定

<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三年规划

>

（

2012-2014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０

，

５３７

，

７５９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２％

；反对

５２

，

９７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为

１

，

８８１

，

２６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７％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调整

２０１２

年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０

，

５１０

，

５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

；反对

５２

，

９７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为

１

，

９０８

，

４３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８％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分项表决）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０

，

５１０

，

５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

；反对

３６７

，

９５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

；弃权为

１

，

５９３

，

４５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２％

；同意股份表决权数超

过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２

、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０

，

５１０

，

５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

；反对

２５３

，

９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为

１

，

７０７

，

４３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４％

；同意股份表决权数超

过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０

，

５１０

，

５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

；反对

３６６

，

６５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

；弃权为

１

，

５９４

，

７５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２％

；同意股份表决权数超

过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４

、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０

，

５１０

，

５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

；反对

２５３

，

９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为

１

，

７０７

，

４３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４％

；同意股份表决权数超

过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５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的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０

，

５１０

，

５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

；反对

４０８

，

０５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弃权为

１

，

５５３

，

３５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１％

；同意股份表决权数超

过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６

、锁定期安排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０

，

５１０

，

５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

；反对

２５３

，

９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为

１

，

７０７

，

４３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４％

；同意股份表决权数超

过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７

、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０

，

５１０

，

５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

；反对

２５３

，

９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为

１

，

７０７

，

４３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４％

；同意股份表决权数超

过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８

、关于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分项表决）：

Ａ

、

１０

万吨铜项目：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０

，

５１０

，

５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

；反对

２５３

，

９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为

１

，

７０７

，

４３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４％

；同意股份表决权数超

过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Ｂ

、卡房分矿采矿权及相关采选资产收购项目：

表决情况：同意

３８

，

９２９

，

６６８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２０％

；反对

２５３

，

９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２％

；弃权为

１

，

７０７

，

４３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１８％

； 同意股份表决权数超过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 其中，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联交易的程

序与披露”

１０．２．２

的规定，审议该收购项目时，公司三名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项目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Ｃ

、

１０

万吨铅项目、

１０

万吨铜项目配套土地使用权收购项目：

表决情况：同意

３８

，

９２９

，

６６８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２０％

；反对

２５３

，

９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２％

；弃权为

１

，

７０７

，

４３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１８％

； 同意股份表决权数超过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 其中，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联交易的程

序与披露”

１０．２．２

的规定，审议该收购项目时，公司三名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项目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Ｄ

、个旧矿区矿产资源勘查项目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０

，

５１０

，

５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

；反对

２５３

，

９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为

１

，

７０７

，

４３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４％

；同意股份表决权数超

过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Ｅ

、偿还银行贷款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０

，

５１０

，

５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

；反对

２５３

，

９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为

１

，

７０７

，

４３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４％

；同意股份表决权数超

过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０

，

５１０

，

５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

；反对

２５３

，

９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为

１

，

７０７

，

４３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４％

；同意股份表决权数超

过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１０

、决议有效期限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００

，

５１０

，

５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

；反对

２５３

，

９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为

１

，

７０７

，

４３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４％

；同意股份表决权数超过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２／３

。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十）《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正）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００

，

５１０

，

５９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

；反对

６４

，

８３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为

１

，

８７１

，

５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７％

；同意股份表决权数超过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十一）《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修订）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３８

，

９２９

，

６６８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２６％

；反对

６４

，

８３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

；弃权为

１

，

８７１

，

５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４．５８％

；同意股份表决权数超过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十二）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附生效条件资产

转让合同之补充合同（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８

，

９２９

，

６６８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２６％

；反对

５５

，

１３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

；弃权为

１

，

８８１

，

２６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６０％

；同意股份表决权数超

过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 其中，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

“关联交易的程序与披露”

１０．２．２

的规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三名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十三）关于与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矿产资源勘察协议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８

，

９２９

，

６６８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２０％

；反对

５２

，

９７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

；弃权为

１

，

９０８

，

４３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６７％

；同意股份表决权数超

过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 其中，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

“关联交易的程序与披露”

１０．２．２

的规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三名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十四）《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３８

，

９２９

，

６６８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２０％

；反对

６４

，

８３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

；弃权为

１

，

８９６

，

５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４．６４％

；同意股份表决权数超过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 其

中，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联交易的程序与披露”

１０．２．２

的规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

三名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十五）《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决议有效期内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００

，

５１０

，

５９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１％

；反对

６４

，

８３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为

１

，

８９６

，

５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８％

；同意股份表决权数超过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王晓东律师、李瑞律师出席并出具了《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出具的结论性意见是：公司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

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记录；

２．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５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的地点：中山市兴中道

１８

号财兴大厦北座六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投票。

４

、会议的召集人：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陈爱学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８

人， 代表本公司股份数共

５２９

，

１０７

，

７８８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７．９５％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含委托代理人）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５２９

，

１０７

，

７８８

股同意，占到会具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到会具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占到会具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二）关于制定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５２９

，

１０７

，

７８８

股同意，占到会具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到会具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占到会具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陈默、刘竹雀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

果均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